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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新增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2018年12月18日，经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核查，

公司在烟台农商行、烟台银行、华夏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资金被北京市高级人民

法院冻结。具体冻结资金账户如下： 

序号 
开户账户银行

名称 
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账户余额（元） 

法院执行冻结金

额（元） 

实际已冻结金

额（元） 
账户状态 

1 

烟台农商行

牟平支行（专

户） 

 

9060106100042

050004995 

 

一般账户 

     

729,281.24  

 

676,821,327.68 

     

729,281.24  

 

除冻结资金

外正常 

2 

烟台银行牟

平支行（专

户） 

 

8160106530142

1001883 

 

一般账户 

      

14,117.95  

 

676,821,327.68 14,117.95 
除冻结资金

外正常 

3 

华夏银行青

岛分行营业

部（专户） 

 

1205000000104

3736 

 

一般账户 

       

6,230.81  

 

676,821,327.68 

       

6,230.81  

 

除冻结资金

外正常 

合     计 —— — 749,630.00 — 749,630.00 － 

注：账户余额是指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时，公司银行账户实际拥有的存款金额；法院执

行冻结金额是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向银行发送的“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”中要求银行协助

冻结的账户存款金额；实际已冻结金额是指公司银行账户中实际被冻结的资金金额，如法院

执行冻结金额大于公司银行账户余额，则实际已冻结金额为账户余额；如法院执行冻结金额

等于公司银行账户余额，则实际已冻结金额为账户余额；如法院执行冻结金额小于公司银行

账户余额，则实际已冻结金额为法院执行冻结金额，剩余资金仍可使用。 

截至目前，公司银行账户实际已冻结金额29,584,344.36元（约占公司最近一

期合并报表口径货币资金总额9.51亿元人民币的3.11%）。 



二、与本次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有关的涉诉情况 

经公司核查，公司本次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与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收到的

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《应诉通知书》[(2018)京民初59号]事项有关。根据

该《应诉通知书》，公司因对北京正和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购义务的保证责

任而被追加为被告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9日披露的《山东新潮能源

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131）。 

三、公司应对措施 

公司董事会正在积极核实该担保的具体情况，公司将立即对公司对外担保情

况进行排查，并聘请专业律师作为公司的代理律师积极应诉。 

公司将通过合法渠道主张公司权利，积极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；

力争尽快解决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，并对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

事项。 

五、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石油与天然气的勘探、开采与销售，公司

所属两处油田资产均在美国独立作业，由公司美国所属的独立法人公司进行运营

和管理。本次公司被冻结账户为母公司所使用的银行账户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

经营活动和正常的管理活动。 

公司不排除后续其他资产被冻结的情况，公司将高度关注相关进展，并按照

法律、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

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2018 年 12 月 20 日 

 


